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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持生命治療



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



預立醫療決定書













臨床條件

末期病人

不可逆轉昏迷

永久植物人

極重度失智

其他公告重症

108.1.6正式施行

具完全行為
能力者

≧20歲或
<20歲已婚者

預立醫療照護
諮商(ACP)

特定臨床條件

接受/拒絕
何種治療

簽署預立醫療
決定(AD)

核章

見證人/公證

註記健保卡112年下修18歲



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病人權利自主法案

臨床生效要件 末期病人 一、末期病人。
二、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。
三、永久植物人狀態。
四、極重度失智。
五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
難以忍受、疾病無法 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
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。

同意書制度 • 有同意書制度，可由他人代為
決定不施予、終止、或撤除
CPR或維生醫療

• 無法定格式

• 只能自己簽署「預立醫療決定書」，除醫療委任代
理人，外人無決定權

• 內容、範圍及格式由中央主管機定之

拒絕醫療選項 心肺復甦術、維生醫療
• 任何有可能延長病人生命之必要醫療措施
• 人工營養與流體餵養。

生效方式 簽署完成即生效 簽署後須經掃描、存記、IC卡註記後始生效

所需費用 簽署過程無需費用 須自付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」費用

修改自病人自主權立法法核心講師教材

無效醫療 有效醫療



一般方案(掛號費另計)

個別門診第一位 3000元第2~6位每人800元

團體(社區) 6~20位(一位3000 元其餘皆800元)

馬偕醫院預立醫療諮商門診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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